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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88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 2021-038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中国神华”）第五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于 2021 年 8月 10日以电子邮件及无纸化办公系统方式向全体董事和监

事发送了会议通知，于 8 月 17 日发送了议程、议案等会议材料，并于 2021 年 8

月 27 日在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 22 号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

出席董事 9 人，亲自出席董事 9 人，其中袁国强董事以视频接入方式参会，白重

恩董事以电话接入方式参会。会议由王祥喜董事长召集并主持。董事会秘书黄清

参加会议，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上市地上市规则和《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中国神华 2021 年半年度报告》。 

（二）《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中国神华 2021 年半年度报告》。 

（三）《关于与国家能源集团签订 2021 年至 2023 年<煤炭互供协议>的议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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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审议并批准： 

1.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与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

家能源集团”）签订 2021 年至 2023 年《煤炭互供协议》（“新《煤炭互供协议》”）

及其项下 2021 年至 2023 年交易的年度上限金额，新《煤炭互供协议》经股东大

会批准后生效，有效期追溯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同时，本

公司与国家能源集团于 2019 年 3 月 22 日签订的 2020 年至 2022 年《煤炭互供协

议》自新《煤炭互供协议》生效之日起终止。 

2.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授权公司总经理签署新《煤炭互供协议》，全权处

理其他相关事宜，决定并采取必要行动，以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关于关联交易（关连交易）的有关要求和程序。 

公司关联（关连）董事已充分披露对本议案所涉及关联交易（关连交易）存

在的利益关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已确认对本议案所涉及关联交易（关连交易）

没有且不存在利益关系。 

公司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确认本议案所涉及关联交易（关连交易）从公司角

度而言： 

1.于公司一般及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按照正常商务条款或比正常商务条款

为佳的条款实施；协议、交易上限及定价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整体

利益，不会构成公司对关联方（关连人士）的较大依赖。 

2.公司董事会就该等关联交易（关连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关联（关连）董事王祥喜、贾晋中、杨荣明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6 票，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中国神华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四）《关于与国家能源集团签订 2021 年至 2023 年<产品和服务互供协议>

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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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与国家能源集团签订 2021 年至 2023 年

《产品和服务互供协议》（“新《产品和服务互供协议》”）及其项下 2021 年

至 2023 年交易的年度上限金额，新《产品和服务互供协议》经股东大会批准后

生效，有效期追溯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同时，本公司与国

家能源集团于 2019 年 3 月 22 日签订的 2020 年至 2022 年《产品和服务互供协议》

自新《产品和服务互供协议》生效之日起终止。 

2. 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授权公司总经理签署新《产品和服务互供协议》，

全权处理其他相关事宜，决定并采取必要行动，以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关于关联交易（关连交易）的有关要求和程序。 

公司关联（关连）董事已充分披露对本议案所涉及关联交易（关连交易）存

在的利益关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已确认对本议案所涉及关联交易（关连交易）

没有且不存在利益关系。 

公司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确认本议案所涉及关联交易（关连交易）从公司角

度而言： 

1.于公司一般及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按照正常商务条款或比正常商务条款

为佳的条款实施；协议、交易上限及定价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整体

利益，不会构成公司对关联方（关连人士）的较大依赖。 

2.公司董事会就该等关联交易（关连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关联（关连）董事王祥喜、贾晋中、杨荣明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6 票，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中国神华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五）《关于中国神华参与投资设立国能绿色低碳发展投资基金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 

1. 中国神华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出资 20 亿元参与设立国能绿色低碳

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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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授权公司总经理修订、签署包括《国能绿色低碳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合伙协议》在内的本次投资相关法律文件及办理本次投资相关事宜。 

公司关联（关连）董事已充分披露对本议案所涉及关联交易（关连交易）存

在的利益关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已确认对本议案所涉及关联交易（关连交易）

没有且不存在利益关系。 

公司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确认本议案所涉及关联交易（关连交易）从公司角

度而言： 

1.于本公司一般及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按照正常商务条款或比正常商务条

款为佳的条款实施；交易条款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2.公司董事会就该等关联交易（关连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关联（关连）董事王祥喜、贾晋中、杨荣明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6 票，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中国神华关于参与设立国能低碳基金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 

（六）《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安全、健康及环保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选举杨荣明为安全、健康及环保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董事

会批准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2023 年 5 月 28 日）止。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关于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授权董事长与经理层成员分别签订岗位聘任协议和经营

业绩责任书。 

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确认： 

公司开展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有助于完善公司经理层成员薪酬

管理体系，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促进公司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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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八）《关于设立国能惠州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1.批准公司以中国神华惠州热电分公司（“惠州热电分公司”）所属资产

28.9067 亿元设立全资子公司国能惠州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具体以工商核准登记

为准）（“国能惠州热电”）。国能惠州热电成立后，注销惠州热电分公司。 

2.批准国能惠州热电的组建安排，包括：注册资本金、注册地、经营范围、

法人治理结构等。 

3.授权中国神华总经理全权处理本次组建国能惠州热电的相关事宜，包括但

不限于签署相关文件（公司章程等）及对相关文件进行合适而必要的修改，向相

关政府机关办理工商注册、产权登记等手续。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九）《关于制订<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战略规划管理办法>（试行）

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关于修订<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的议

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一）《关于召开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21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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